足球赛实施方案

一、活动地点
文缘足球场/校内足球场
二、参赛对象
全体在校生
三、参赛队伍与组队要求
1.各二级学院自行组队报名，可跨年级，不可跨学院；
2.八人制，每队人员上限15人。
3.队伍分配名额：
·智能制造学院：3支
·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：3支
·艺术与创意设计学院：5支
·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：5支，博雅学院1支在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团委报名。
·学生事务部：1支
四、比赛项目与赛制
所有参赛球队将被分为A、B、C、D四个小组，各小组均有一支种子球队（上届赛事前四名），小组赛胜一场积3分，负一场积0分，打平将执行“3+1”点球决胜，获胜队积2分，失利队积1分。小组赛所有比赛均需决出胜负，最终根据小组积分排名前两名获得出线。同分时，按照如下规则决定名次：
1.相互比赛积分高者，名次列前；
2.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3.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4.总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5.总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小组赛中出线球队为本届赛事八强，八强赛将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所有名次，分区规则为上半区：A1-D2、B2-C1；下半区A2-D1、B1-C2。
五、竞赛规则
（一）竞赛规则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，要求各参赛队在场上坚决服从裁判员的执法，最终解释权归竞赛委员会所有。
（二）比赛上下半场各30分钟，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，每场比赛都有相应的补时时间。
（三）球员须知
1.被裁判员罚令出场以及被禁赛、被停赛的运动员、球队官员不得在替补席入座。
2.换人规则：球队如需进行队员更换，应先通知第四官员，并在死球后示意裁判，得到允许后，先由被更换队员下场后，替补队员方可上场（且下场球员不能再进行第二次上场），每队全场可执行的换人次数为3次，中场换人不计入次数。
3.每位球员只能效力一支队伍，不可进行冒名顶替行为，如有发现球员有冒名顶替的行为，直接对该队伍进行判负处理，并对冒名顶替球员进行相应处罚。
（四）红黄牌及判罚规定：
1.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，或在全部比赛中累计2张黄牌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，小组赛阶段结束后红黄牌记录依然保留（即运动员在比赛中因红牌和累积2张黄牌而自然产生的停赛在全部比赛中累积执行）
2.在全部比赛中，1+1黄牌产生的红牌按红牌计，同时此2张黄牌不计入累计黄牌。
3.比赛场内的一切判罚均以主裁判的指令为主（判罚产生以后，将不再进行任何改判与变更）。
（五）在⽐赛中发⽣打架或对裁判及对⽅球员进行恐吓的队长或球员，按情节严重给予处罚，严重者取消本次⽐赛资格并交由主办方处理。
（六）球员个别打架，按照情况酌情处理。双⽅球员打群架，⽐赛⽴即结束，直接取消两队比赛资格。
（七）运动员不得穿戴金属钉的以及大于ag钉以上的比赛用鞋，同时必须配戴护腿板，球员全身上下都不得佩戴任何首饰。
（八）比赛服装的号码必须与报名表上的号码相符，不得更改、不得无号、不得重复（号牌或马甲由比赛主办方提供，衣服短裤需自行准备）。
（九）比赛开始时队员不足8人时球赛不得开始，比赛开始十分钟后参赛队伍人员仍旧不足8人的算作弃权，判对方球队获胜；比赛中有一方球队进行罢踢，经裁判劝阻无效后，将直接视为弃赛，直接判负。
（十）比赛中断由于天气、场地因素或其他原因而造成比赛中断，应采取以下措施：
1.暂停比赛，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继续进行，但暂停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，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中断。
2.比赛暂停后40分钟内，当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后， 认定比赛可以恢复时，比赛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，迅速恢复比赛。
3.如裁判员宣布本场比赛中断，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，今后裁判组委会必须尽快选择场地补足本场比赛剩余的时间。
（十一）比赛中要本着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，尊重裁判，尊重对手，一切服从裁判，队长是场上唯一的沟通代表。
（十二）参赛成员需购买学校统一安排的意外保险，若未参保需上报名单团委统一购买单次保险（保险费由参赛队员承担），两类保险有一项即可，若均不购买不得参加比赛。
十、奖项设置                
冠军：奖杯、奖牌及证书
亚军：奖杯、奖牌及证书
季军：奖杯、奖牌及证书
最佳射手（淘汰赛进球数最多者）：奖牌及证书
最佳球员（冠军队伍内部推荐）：奖牌及证书
[bookmark: _GoBack]最佳门将（四强球队中失球最少队伍的门将）：奖牌及证书
